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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五十四條第六款暨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勞作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四技之學生。
3、 校園勞作服務 18 小時：
（1） 以班級為單位，區分為 A、B 兩組，每學期第 2 週起實施，上學期 A 組施作期間第 2 週至第 8 週(期中考前)，B 組第 10 週至第 17 週(期末考前)；下學期B 組期中考週之前，A 組期中考週之後。
（2） A、B 組依勞作時段與掃地區域分為晨間組 0740-0800(教室)、中午組1205-1225(公共區域)及下午組 1630-1650(教室)等。
（3） 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不實施。
（4）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由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另行安排適當之校園勞作服務。
4、 成績評量：
校園勞作服務18小時及反思心得二篇，兩者均需完成才准予合格。
（1） 鼓勵晨間組加權計算，每節次合格次數*1.2。
（2） 校園勞作服務評分由生活暨住宿輔導組遴派之小組長擔任，期末反思心得評分由各班導師負責。
（3） 勞作次數登錄於勞作教育登錄卡，每完成一次(20分鐘)且合格即予以登錄，入學第一學年需完成54次，且每學期繳交300字以上反思心得一篇，經導師評核通過才算「合格」；並由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登錄系統。
（4） 任意缺席或遲到超過5分鐘者即評定為「不合格」，需依生活暨住宿輔導組排定之時段補做。
（5） 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公告停課，由生活暨住宿輔導組評核是否補作。
（6） 凡未能於入學第一學年完成校園勞作服務者，需於每學期繳交反思心得報告乙份300字，至校園勞作服務18小時完成為止。
5、 執行成效優良獎勵規定:
（1） 獎勵對象：勞作教育實作班級、學生個人、指導老師(班級導師、輔導教官/校安輔導員)。
（2） 評核項目：
1.班級成績：
(1) 校園勞作服務成績佔50 ％。
(2) 校園勞作服務出席率佔30%。
(3) 反思心得寫作繳交情形10％
(4) 反思心得寫作複評成績10％。
2.學生個人組：
(1) 全學年勞作教育校園勞作服務全勤者。
(2) 勞作教育反思心得寫作班級前三名及複評成績優良者。
（3） 獎勵類別：
1.班級：
(1) 第1名：頒發獎金3000元及獎狀乙幀。
(2) 第2名：頒發獎金2000元及獎狀乙幀。
(3) 第3名：頒發獎金1000元及獎狀乙幀。
2.學生個人：
(1) 全學年勞作教育校園勞作服務全勤者，記小功乙次獎勵。
(2) 反思心得寫作經導師評為班級前 3 名者， 記嘉獎乙次獎勵。
3.班級反思心得寫作獎勵如下：
(1) 第1名：記小功兩次及獎狀乙幀。
(2) 第2名：記小功乙次、嘉獎乙次及獎狀乙幀。
(3) 第3名：記小功乙次及獎狀乙幀。
(4) 佳作10名各記嘉獎兩次及獎狀乙幀。
4.指導老師：班級成績名列前三名之班級導師、輔導教官/校安輔導員頒發獎狀乙幀。
（4） 頒獎:
1.於學期初班級自治幹部訓練頒發優良班級及學生獎勵。
2.於學期初校務座談會頒發績優班級指導老師獎勵。
6、 抵免及轉、復學生之施作：
（1） 於他校修習「勞作教育」成績及格者，申請後得予抵免。
（2） 轉入本校之學生，未辦理抵免或抵免未通過者，仍需施作。
（3） 復學生則依勞作卡登錄次數，補足欠缺次數。
7、 校園勞作服務請假規定：依「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8、 行政單位執掌：
（1） 教務處：全校普通教室使用排定。
（2） 總務處：
1.提供公共區域位置圖。
2.打掃用具及存放位置之規劃整備。
3.第一週、期中考及期末考週環境整理安排。
（3） 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1.｢勞作教育」成績彙整及登錄。
2.普通教室及公共區域打掃分配、督導與考核。
3.評分小組招募、訓練、執行。
4.心得寫作優良作品複評及表揚。
5.勞作教育預算編列及執行。
（4） 導師：
1.開學第一週協助編成勞作教育班級分組。
2.協助督導班級學生之出、缺席。
3.評核入學第一學年上、下學期期末反思心得，並評核選出優良作品三件參加複評。
4.協處異常狀況。
（5） 校安中心暨軍訓室：
1.各系輔導教官協助督導、考核輔導班級施作。
2.協處異常狀況。
（6） 評分小組：
1.聯繫班級幹部，確認同學服務區域及時間。
2.集合與點名。
3.針對學生出、缺席、工作情形等項目分別紀錄，於每一次結束後評定「合格」或「不合格」。
4.協助成績整理。
5.支援勞作教育相關活動。
6.反應異常事件。
九、	管理與執行：
（1） 本校勞作教育由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綜理全盤事宜，生活暨住宿輔導組負責推動執行， 各相關單位協同辦理之。
（2） 本校教職員工對勞作教育皆有推動、輔導之義務與責任。
十、	本要點經品格暨勞作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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